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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50,314,465 股 

2、发行价格：12.72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999,999,994.8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998,065,735.87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相

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上述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后，国投集团仍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仍为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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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国投电力、上市公司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国投集团 指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

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社保基金会、认购对象、

发行对象 
指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上市公告书、本上市公

告书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发行方案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

行与承销方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之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

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

交易的普通股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募集资金 指 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保荐人、保荐人（主承销

商）、联合保荐人、联合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投证券 指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发行人会计

师、验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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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除特别注明的币种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

币亿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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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DIC Power Holdings Co.,Ltd. 

成立日期 1996 年 6 月 18 日 

本次发行前注

册资本 
7,454,179,797 元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国投电力 

股票代码 600886 

上市日期 1996 年 1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 郭绪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楼 11 层 1108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经营管理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开发及经营新能源项目、

高新技术、环保产业；开发和经营电力配套产品及信息、咨询服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发行人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投资建设、经营管理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

开发及经营新能源项目、高新技术、环保产业；开发和经营电力配套产品及信息、

咨询服务。从装机结构来看，发行人是一家以清洁能源为主、水火风光并济的综

合型电力上市公司。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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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简述 

1、内部决策程序 

2024 年 9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 

2024 年 9 月 21 日，国投集团出具《关于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国投资本运营[2024]342 号），原则同意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总体方案，发行不超过 55,031.4465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70 亿元，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全额认购。 

2024 年 10 月 9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并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

宜。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 

2025 年 1 月 22 日，发行人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41 号）。 

3、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 年 2 月 11 日，公司与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

对象发出了《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缴款通知书》。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 年 2 月 19 日出具的《国投电

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信会师

报字[2025]第 ZG10022 号），截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 16 时止，中信证券指定的

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

6,999,999,994.80 元。 

2025 年 2 月 17 日，中信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公司

指定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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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 年 2 月 19 日出具的《国投电

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10021 号），截至 2025

年 2 月 17 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999,999,994.80 元，扣除

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934,258.93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6,998,065,735.87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50,314,465.00 元，计入资本

公积人民币 6,447,751,270.87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 

（四）发行数量 

根据最终发行情况，本次发行数量为 550,314,465 股，未超过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

限，且发行股数不低于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符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五）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与截至定价基准日最近一年末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值（计算该等指标时将扣除上市公司于资产负债

表日已存续的永续债的影响。若上市公司股票在最近一年末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

产负债表日至定价基准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每股净资产值作相应调整）

两者的孰高值（发行价格保留两位小数并向上取整）。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因

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

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依据上述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发行价格确定为 12.72 元/股，不低于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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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价

格作相应调整，发行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如果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发生股份分割、股份合并或配股等事项，

则根据上交所确定的原则对每股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对

发行价格、定价方式等事项进行政策调整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则本次发行的每

股发行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截至报告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或虽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但未实施的情形。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999,999,994.8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1,934,258.9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98,065,735.87 元。 

（七）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相

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上述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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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八）上市地点 

限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

放、管理和使用，并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与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

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十）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5 年 3 月 4 日，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的 550,314,465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十一）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社保基金会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法定代表人 刘昆 

开办资金 8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00000717800822N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楼丰汇时代大厦南座 

组织类型及经济性质 事业单位 

机构职责 

社保基金会按照基金投资运营机构定位，依法依规履行以下职责： 

（1）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2）受国务院委托集中持有管理划转的中央企业国有股权及其他国有资

产。 

（3）经国务院批准，受托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 

（4）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范围和比例，直接投资运营或选择并委托专业机构

运营基金资产。定期向有关部门报告投资运营情况，提交财务会计报告，

接受监督。 

（5）定期向社会公布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 

（6）根据有关部门下达的指令和确定的方式拨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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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任务。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前，社保基金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完成后，社

保基金会持有公司的股份超过 5%，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除《股份认购协议》对社保基金会认购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进行了相关约定外，

社保基金会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社保基金会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

部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核查 

社保基金会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

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5、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

规和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

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联合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 

险承受能力是否匹 

配 

1 社保基金会 A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的风险等级与发行对象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确定的

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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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要求。 

6、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针对本次发行，社保基金会就资金来源承诺如下： 

“本单位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全部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以“名股实债”形式入股的情形，亦不存在以理财资金或

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入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不存在

对外募集、利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

代为认购、代他人出资受托持股、信托持股及其他代持情形；不存在直接或者间

接来源于国投电力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与国投电力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

易取得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投电力、国投电力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该

等主体的利益相关方直接或间接向本单位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或者变相承

诺保底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文件，社保基金会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

资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该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

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

形，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十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

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

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管理办

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

要求，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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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

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合

法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

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或利益相关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人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

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 

“1、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社保基金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规

定的登记备案范围，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或者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行

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

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发行相关的《股份认购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

均已成就，《股份认购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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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4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证券变更登记。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国投电力 

证券代码为：600886.SH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相

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

行对象认购的股份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所衍生取得的股

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若上述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股份限售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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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国投集团 51.32 3,825,443,039 国有法人 -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4.01 1,044,300,014 国有法人 - 

3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8 259,114,108 国有法人 -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3 203,657,917 国有法人 -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9 125,742,213 境外法人 - 

6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10 82,191,970 境外法人 -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0.79 58,948,648 其他 -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69 51,519,699 其他 - 

9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0.65 48,348,889 国有法人 -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0.53 39,868,403 其他 - 

 合计 76.99 5,739,134,900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5 年 3 月 4 日（新增股份登记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国投集团 47.79 3,825,443,039 国有法人 -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3.05 1,044,300,014 国有法人 - 

3 社保基金会 6.88 550,314,465 事业单位 550,314,465 

4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4 259,114,108 国有法人 -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4 203,657,917 国有法人 -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2 121,833,949 境外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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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股）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7 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03 82,191,970 境外法人 -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0.74 58,948,648 其他 -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62 49,891,999 其他 -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0.54 43,148,503 其他 - 

 合计 77.94 6,238,844,612 - 550,314,465 

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550,314,465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发行后（2025年3月4日）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 

非限售流通股 7,454,179,797 100.00 7,454,179,797 93.12 

限售流通股 - - 550,314,465 6.88 

总股本 7,454,179,797 100.00 8,004,494,262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均为国投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四、财务会计信息讨论和分析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888,312.51 27,736,302.11 25,829,951.84 24,140,570.82 

负债总额 17,956,599.42 17,524,566.09 16,467,819.15 15,330,8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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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股东权益合计 10,931,713.09 10,211,736.02 9,362,132.68 8,809,758.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304,317.62 5,906,652.90 5,451,440.77 5,147,492.69 

注：2021-2022 年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财务

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4,439,520.81 5,671,186.25 5,048,924.36 4,376,625.45 

营业利润 1,391,166.07 1,404,828.84 941,158.74 644,999.62 

利润总额 1,391,204.30 1,421,546.04 943,297.00 658,539.67 

净利润 1,183,596.59 1,216,025.91 768,036.77 521,308.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635,129.82 670,493.70 408,067.73 245,581.9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36,146.36 2,126,812.26 2,196,350.17 1,463,138.9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07,779.74 -2,065,625.62 -1,568,882.06 -908,834.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5,726.42 -93,911.18 -357,421.56 -640,094.6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49,991.03 -28,955.81 272,644.01 -89,322.48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 年 9 月末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末/ 

2023 年度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2021 年末/ 

2021 年度 

流动比率（倍） 0.71 0.63 0.52 0.57 

速动比率（倍） 0.68 0.60 0.49 0.54 

资产负债率（%） 62.16 63.18 63.75 63.5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92 4.93 5.44 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 0.88 0.52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86 0.88 0.52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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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9 月末

/2024 年 1-9 月 

2023 年末/ 

2023 年度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2021 年末/ 

2021 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1 12.78 8.25 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

后,%） 
13.67 12.55 7.98 4.75 

注：2024 年 1-9 月周转率、收益率、每股收益数据经年化计算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账面价值 

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

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计算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24,140,570.82 万元、25,829,951.84 万元、27,736,302.11 万元和 28,888,312.51 万

元，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从资产构成来看，公司的资产以非流动资产为主，

非流动资产占比分别为 91.01%、90.97%、89.63%和 88.71%。公司主要从事电力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属于重资产行业，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固定资产

和在建工程等。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9 月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15,330,812.23 万元、16,467,819.15 万元、17,524,566.09 万元和 17,956,599.42 万

元，与资产规模增长相匹配。从负债构成来看，公司的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主，

非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75.22%、72.82%、73.86%和 74.28%。公司的非流动负债

主要由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等构成。 

2、偿债能力分析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3.51%、

63.75%、63.18%和 62.16%，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0.57、0.52、0.63 和 0.71，公

司速动比率分别为 0.54、0.49、0.60 和 0.68。公司负债水平及偿债能力与同行业

水平接近，银行授信额度较高，本次发行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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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3、盈利能力分析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9 月，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376,625.45 万元、5,048,924.36 万元、5,671,186.25 万元和 4,439,520.81 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45,581.95 万元、408,067.73 万元、

670,493.70 万元和 657,779.56 万元。随着公司装机规模及发电量的不断增长，公

司营业收入规模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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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联合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李宁、吴鹏 

项目协办人：王楚 

项目组成员：吴子健、鄢元波、赵伯诚、陈志昊 

联系电话：010-60836989 

传真：010-60833619 

（二）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段文务 

保荐代表人：郑扬、陈实 

项目协办人：冯翔 

项目组成员：马辉、金鑫、郑智睿、周晓宁、尚延钊、陈美璇、姚睿、顾逸

舟、申少鹏、田宇鹏、汪月俊、杨思琪、罗林泽 

联系电话：010-57839113 

传真：010-8332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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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9 层 

负责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张文亮、战梦璐 

联系电话：010-66578066 

传真：010-66578016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石爱红、张冠威 

联系电话：010-56730137 

传真：010-56730000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石爱红、张冠威 

联系电话：010-56730137 

传真：010-567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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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指定李宁、吴鹏二人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

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其主要执业情况如下： 

李宁，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19050005，现任中信证券全球投

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曾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主要成员完成了江瀚新材 A

股 IPO、信德新材 A 股 IPO、宝丰能源 A 股 IPO、三棵树 A 股 IPO、大唐环境 H

股 IPO、方正证券 A 股 IPO、晶澳科技可转债、浙江新能非公开、天宜上佳非公

开、晶澳科技非公开、恩捷股份可转债、靖远煤电可转债、节能风电可转债、国

投电力非公开、三棵树非公开、通源石油非公开、龙源电力吸收合并 ST 平能项

目、新奥股份 2021 年重大资产重组、新奥股份 2019 年重大资产重组、国电电力

2017 重大资产重组、桂冠电力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中纺投资 2014 年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等。 

吴鹏，保荐代表人，证券执业编号：S1010721070006，现任中信证券全球投

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总监，曾作为项目负责人、保荐代表人、项目主办人及核心成

员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宝丰能源 A 股 IPO 项目、上海天洋 A 股 IPO 项目、

阳光集团 A 股 IPO 项目、城建设计 A 股 IPO 项目、中航石油 A 股 IPO 项目、节

能风电配股项目、国投电力非公开项目、节能风电非公开项目、节能风电可转债

项目、三棵树非公开项目、中国核电可转债项目、山西焦煤重组项目、皖江物流

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大唐集团公司债项目、国投电力可续期公司债项目等。 

国投证券指定郑扬、陈实二人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

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其主要执业情况如下： 

郑扬先生，保荐代表人，国投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业务副总裁，曾先后主持

或参与的股权融资、资产重组项目包括：高争民爆（002827.SZ）IPO、联美控股

（600167.SH）分拆兆讯传媒（301102.SZ）IPO、兴业汽配 IPO、江西长运

（600561.SH）非公开发行、巨人网络（002558.SZ）重大资产重组、浙江广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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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52.SH）重大资产重组、内蒙一机重组北方创业（600967.SH）、合金投资

（000633.SZ）上市公司收购等项目。 

陈实先生，保荐代表人，国投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总监，曾先后主持或参与

了苏州银行（002966.SZ）IPO、郑州银行（002936.SZ）IPO、重庆银行（601963.SH）

IPO、科恒股份（300340.SZ）向特定对象发行等项目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

人，中信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注

册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项目组对

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会计师经过了充

分沟通，并由内核委员会进行了集体评审后，认为国投电力具备《证券法》《注

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保荐国投电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 

作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国投证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的规定，由项目

组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由内核委员会进行了集体评审，并与发行人、

发行人律师及发行人审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认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了《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国投证券同意保荐国投电力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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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自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对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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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一）发行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楼 

电话：010-88006378  传真：010-8800636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6989 传真：010-60833619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电话：010-57839113 传真：010-8332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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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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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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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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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之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页）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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